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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根据《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新

增耕地认定报告》，项目实施后提质改造水田面积为 6.8468公顷。

本次仅对项目提质改造水田（即旱改水）地块进行等别评定和粮食

产能计算。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以下简

称“周家旱改水项目”）。

2、项目类型

项目类型为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3、项目建设地点及范围

项目区位于三亚市崖州区。四至范围为：东至宁远河、南至大

隆西干渠 4#渡槽、西至郎典排沟、北至北岭村委会。

4、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区总规模为 59.0553公顷。根据《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

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认定报告》，项目竣工后，提

质改造水田（旱地改造水田）面积为 6.8468公顷。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土地平整工程

项目翻耕地块总面积 22.4287公顷。

（2）灌溉与排水工程

项目建设农渠 3条，总长 719.68m；建设农沟 3条，总长 798.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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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斗沟 1条，总长 28.28m。

（3）田间道路工程

项目建设二级田间道 2条，总长 1008.22m。

（4）建筑物工程

项目配套建筑物主要包括：人行桥板 37座、A类下坡道 3座、

B类下坡道 12座、路肩墙 215.54m、涵洞 7座、回车台 1座、φ110PVC

放水口 36个、重力式挡墙 104.49m。

（二）项目开工前耕地质量等别情况

将项目区范围与《三亚市 2018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

进行叠加分析，得到该项目开工前项目区内及其周边水田质量等别

为 5等，项目区内及其周边旱地质量等别为 8 等和 9等；6.8468公

顷提质改造耕地（旱地改造水田）改造前平均质量等别为 8.6等，详

细情况见表 1-1。项目开工前耕地利用等别图见附图 2。

表 1-1 项目提质改造耕地开工前国家级利用等别及面积情况

耕地类型 国家级利用等别 面积（公顷） 所占比例

旱地改造水田

8 3.0070 43.92%

9 3.8398 56.08%

小计 6.8468 100.00%

提质改造前平均质量等别 8.6

（三）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开工前）

项目开工前，项目区总面积为 59.0553公顷，其中耕地 54.6696

公顷，占总面积的 92.57%；园地 0.7295公顷，占总面积的 1.24%；

林地 0.6590公顷，占总面积的 1.12%；住宅用地 2.9563公顷，占总

面积的 5.01%；其他土地 0.0408公顷，占总面积的 0.07%。各地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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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详见表 1-2。

表 1-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统计表（开工前） 单位：公顷

一级类 二级类 现状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面积 所占比例

01 耕地

0101 水田 23.7597 40.23%

0103 旱地 30.9099 52.34%

小计 54.6696 92.57%

02 园地
0204 其他园地 0.7295 1.24%

小计 0.7295 1.24%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0.6590 1.12%

小计 0.6590 1.12%

07 住宅用地
0702 农村宅基地 2.9563 5.01%

小计 2.9563 5.01%

12 其他土地
1202 设施农用地 0.0408 0.07%

小计 0.0408 0.07%

项目区面积 59.0553 100.00%

项目区建设规模 59.0553

（四）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竣工后）

项目竣工后，项目区总面积为 59.0553公顷，其中耕地 54.3109

公顷，占总面积的 91.96%；园地 0.7295公顷，占总面积的 1.24%；

林地 0.6404公顷，占总面积的 1.08%；住宅用地 2.9563公顷，占总

面积的 5.01%；交通运输用地 0.2754公顷，占总面积的 0.47%；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 0.1020公顷，占总面积的 0.17%；其他土地 0.0408

公顷，占总面积的 0.07%。各地类统计详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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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土地利用结构统计表（竣工后） 单位：公顷

一级类 二级类 现状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面积（公顷） 所占比例

01 耕地

0101 水田 30.5492 51.73%

0103 旱地 23.7617 40.24%

小计 54.3109 91.96%

02 园地
0204 其他园地 0.7295 1.24%

小计 0.7295 1.24%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0.6404 1.08%

小计 0.6404 1.08%

07 住宅用地
0702 农村宅基地 2.9563 5.01%

小计 2.9563 5.01%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0.2754 0.47%

小计 0.2754 0.47%

11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1107 沟渠 0.1020 0.17%

小计 0.1020 0.17%

12 其他土地
1202 设施农用地 0.0408 0.07%

小计 0.0408 0.07%

项目区面积 59.0553 100.00%

项目区建设规模 59.0553

旱地改造水田面积 6.8468

旱地改造水田耕地率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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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定依据

1、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新增耕地调

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19〕3258号）；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

统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2367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核定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新增耕地的通知》（国土资发〔2018〕31号）；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

意见》（中发〔2017〕4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

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

建设与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08号）；

（8）《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耕地质量等别调查评价与

监测工作方案>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60号）。

2、有关技术规范标准

（1）《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

（2）《海南省新增耕地调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2019）；

（3）《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

3、其他依据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初步设

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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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定原则

1、遵循《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原则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以下简称《规

程》）是全国统一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规程，应遵循《规程》的基

本思想、技术路线、方法步骤开展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工作。

2、继承性原则

充分利用已有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评价采用的因素指标

区、标准耕作制度、指定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产量

比系数、分等因素及分级标准、分等因素权重等基本参数，应与县

级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工作采用的参数保持一致，保证成果的可比性。

3、综合性原则

综合考虑光温、气候、地形地貌、土壤、人类活动等因素对提

质改造耕地质量等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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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定内容和评定方法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主要是对耕地的土地适宜性进行分析评价，

通过采用《规程》和《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技术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确定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方法，

对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的提质改造

水田等别进行评定，并最终得出提质改造水田的质量等别。

依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

采用“耕地质量分等法”对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

土地整治项目进行质量等别评定。根据三亚市已有的耕地质量等级

补充完善成果，结合项目规划设计图、竣工图和自检报告等资料，

对项目质量等别评定单元进行外业调查，确定项目质量等别评定所

需要的分等因素分值，按照《规程》规定的方法步骤对项目提质改

造水田的质量等别进行评定。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

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2367号）的要求，在耕地

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中，需填写耕地提质改造前后平均质量等别，

采用面积等别加权平均计算，保留小数点后 1 位。综上所述，在三

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的质量等别评定

工作中，主要评定提质改造耕地的利用等别，等别数值保留至小数

点后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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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定过程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主要是通过因素指标的确定，计算出评定因

素指标值，进而确定等别。

（一）收集整理资料

根据项目质量等别评定所需的资料，本次评定中收集了如下资

料：

1、项目的可研、设计和竣工验收资料；

2、《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mdb）；

3、《三亚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mdb）；

4、三亚市 2018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shp）；

5、三亚市 2018年度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mdb）。

（二）确定评定单元

将项目提质改造范围与 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进行

空间叠加分析，得到的提质改造图斑（旱地改造水田），即为本次

耕地等别评定的分等单元。根据《规程》要求，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过程中，对项目区内耕地相对集中连片、且耕地地块条件差异不大

的，可以将项目区作为评定单元进行评定。结合项目地块条件和基

础设施情况，将该项目的提质改造地块（旱地改造水田）划分为 3

个评定单元，按照“北岭村周家”首字母加上序号的编号规则对评

定单元序号进行编排，评定单元序号为“BLCZJ01”、“BLCZJ02”、

“BLCZJ03”。评定单元示意图见下图 5-1。各评定单元地类和面积

如表 5-1所示。



9

图 5-1 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单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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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评定单元面积情况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备注

1 BLCZJ01 水田 3.0070 旱地改造水田

2 BLCZJ02 水田 3.1429 旱地改造水田

3 BLCZJ02 水田 0.6969 旱地改造水田

（三）确定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

按照《手册》的有关要求，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所需的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都可采用《三亚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

善成果》确定的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

1、分等因素指标区

分等因素指标区是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的分等因素评价指标体

系的区域，《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中，根据环境的

特殊性，全省划在同一个指标区内，命名为“海南省农用地分等因

素指标区”，具体如表 5-2所示。

表 5-2 海南省农用地分等因素指标区划分

指标区名称 耕作制度
基准作物

指定作物名称
分等因素（属性）

海南省农用

地分等因素

指标区

一年两熟
早稻—晚稻

春甘薯—秋甘薯

表层土壤质地、灌溉水源、有效土层

厚度、pH值、有机质含量、障碍层

距地表深度、剖面构型、坡度、岩石

露头度、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

2、标准耕作制度

根据《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三亚市标准耕作

制度为“早稻——晚稻，春甘薯——秋甘薯”。一般情况下，水田

所代表的耕作制度属于水稻系列，水浇地和旱地所代表的耕作制度

属于甘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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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

根据《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三亚市基准作物

为“晚稻”，指定作物分别为“早稻”、“春甘薯”、“秋甘薯”。

4、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根据《规程》规定，在农用地有灌溉条件时查找光温生产潜力

指数，在无灌溉条件时查找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三亚市的

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具体见表 5-3。

表 5-3 三亚市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站名
光温生产潜力指数 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早稻 晚稻 春甘薯 秋甘薯 春甘薯 秋甘薯

三亚市 1602 2108 4062 3418 2059 3418

5、产量比系数

产量比系数是指以国家指定的标准粮食作物为基础，按当地各

种作物单位面积最高理论产量之比算的各种作物产品与标准粮单位

折算的比率。

根据《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全省产量比系数

相同，具体见表 5-4。

表 5-4 海南省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产量比系数

作物类型

行政单位
早稻 晚稻 春甘薯 秋甘薯

海南省 0.996 1 0.59 0.589

6、分等因素及权重的确定

根据《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三亚市的分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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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权重具体见表 5-5。

表 5-5 三亚市分等因素及其权重值

分等因素

及权重值

作物种类

灌溉

水源

表层

土壤

质地

有效

土层

厚度

pH
值

有机

质含

量

障碍

层距

地表

深度

剖面

构型
坡度

地表

岩石

露头

度

灌溉

保证

率

排水

条件

水稻系列 0.13 0.09 0.10 0.08 0.10 0.09 0.08 0.10 0.03 0.10 0.10

甘薯系列 0.08 0.13 0.05 0.04 0.15 0.04 0.10 0.05 0.03 0.17 0.16

7、计分规则表

根据《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三亚市的“指定

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计分规则表如表 5-6和表 5-7所

示。

表 5-6 早稻、晚稻—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计分规则

分等因素 土壤指标 评价分 备注

灌溉水源

1级：用地表水灌溉 99.33

——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80.86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70.57

表层土壤

质地

壤土 99.29

A层
粘土 80

沙土 64.80

砾质土 49.86

有效土

层厚度

≥100cm 99.57

A层+P层+W层（或障碍

层）+C层

60～100cm 84.43

30～60cm 60.29

＜30cm 30.86

土壤酸碱

度

（pH值）

6.0～7.9 100

——
5.5～6.0，7.9~8.5 90

5.0～5.5，8.5～9.0 70.17

4.5～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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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因素 土壤指标 评价分 备注

<4.5，9.0～9.5 30.71

有机质含

量（%）

≥4.0 100

由于表层为泥炭土引起有

机质含量≥4.0%为 50除外

3.0～4.0 90

2.0～3.0 80

1.0～2.0 70

0.6～1.0 60

＜0.6 44.17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1级，60～90cm 98.71

——2级，30～60cm 76.43

3级， <30cm 55.71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 99.71

——

壤/粘/壤 88.57

砂/粘/粘、壤/粘/粘 79.14

粘/砂/粘、通体粘 70

砂/粘/砂、壤/砂/砂 60

粘/砂/砂 49.29

通体沙、通体砾 40

坡度（°）

坡度＜2° 100

——

坡度 2°～5° 90

坡度 5°～8° 78.71

坡度 8°～15° 59.71

坡度 15°～25° 29.57

坡度≥25° 9.14

岩石

露头度

1级，<2% 99.57

——
2级，2%～10% 86.29

3级，10%～25% 65.57

4级，≥25% 49

灌溉保证 充分满足 9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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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因素 土壤指标 评价分 备注

率（%） 基本满足 88.57

一般满足 75.86

无灌溉设施 51

排水条件

1级 100

——
2级 89.86

3级 79.29

4级 59.29

表 5-7 春甘薯、秋甘薯—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计分规则

分等因素 土壤指标 评价分 备注

灌溉水源

1级：用地表水灌溉 99.67

——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89.83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75.17

表层土壤

质地

壤土 99.83

A层
粘土 80

沙土 73.17

砾质土 50.71

有效土

层厚度

≥100cm 99.86

A层+P层+W层（或障碍

层）+C层

60～100cm 89.86

30～60cm 62.29

＜30cm 30.71

土壤酸碱

度

（pH值）

6.0～7.9 99.86

——

5.5～6.0，7.9~8.5 90

5.0～5.5，8.5～9.0 80

4.5～5.0 59.33

≤4.5，9.0～9.5 30

有机质含

量（%）

≥4.0 100
由于表层为泥炭土引起有

机质含量≥4.0%为 50除外
3.0～4.0 90

2.0～3.0 80



15

分等因素 土壤指标 评价分 备注

1.0～2.0 69.86

0.6～1.0 59.86

＜0.6 42.43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1级，60～90cm 99.29

——2级，30～60cm 80.71

3级， <30cm 56.43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 99.57

——

壤/粘/壤 89.57

砂/粘/粘、壤/粘/粘 79.29

粘/砂/粘、通体粘 70

砂/粘/砂、壤/砂/砂 60.57

粘/砂/砂 50

通体沙、通体砾 40

坡度（°）

坡度＜2° 99.57

——

坡度 2°～5° 89.57

坡度 5°～8° 76.71

坡度 8°～15° 59.71

坡度 15°～25° 30

坡度＞25° 8.14

岩石

露头度

1级，<2% 99.33

——
2级，2%～10% 87

3级，10%～25% 69.71

4级，≥25% 49.71

灌溉保证

率（%）

充分满足 99.57

——
基本满足 89.71

一般满足 79.86

无灌溉设施 58.57

排水条件 1级 9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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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因素 土壤指标 评价分 备注

2级 90

3级 79.29

4级 59.29

（1）有效土层厚度。土壤层与松散母质层的厚度之和。根据分

等规程及海南第二次土壤普查规程，有效土层可分为 4个等级（下

含上不含）；

1级：有效土层厚度≥100cm；

2级：有效土层厚度 60cm~100cm；

3级：有效土层厚度 30cm~60cm；

4级：有效土层厚度<30cm。

（2）表层土壤质地。表土质地指农用地耕作层土壤的砂粘程度，

以及含石、砾程度。根据分等规程及海南第二次土壤普查规程，表

层质地可分为 4个等级，即砾质土、沙土、壤土和粘土。

1级：壤土，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砂壤、轻壤和中壤，1978

年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制定的中国土壤质地试行分类中的壤土；

2 级：粘土，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粘土和重壤，1978 年全

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制定的中国土壤质地试行分类中的粘土；

3 级：砂土，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紧砂土和松砂土，1978

年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制定的中国土壤质地试行分类中的砂土；

4级：砾质土，即按体积计，直径大于 3~1mm的砾石等粗碎屑

含量大于 10%；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强石质土；1978年全国土

壤普查办公室制定的多砾质土。

（3）剖面构型。剖面构型是指土壤剖面中不同质地的土层的排

列次序。分层单位一般以 15cm厚度为计。剖面构型分为 7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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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通体壤、壤/砂/壤；

2级：壤/粘/壤；

3级：砂/粘/粘、壤/粘/粘；

4级：粘/砂/粘、通体粘；

5级：砂/粘/砂、壤/砂/砂；

6级：粘/砂/砂；

7级：通体沙、通体砾。

（4）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含量分为 6个等级（下含上不含）；

1级：土壤有机质含量≥4.0%；

2级：土壤有机质含量 3.0~4.0%；

3级：土壤有机质含量 2.0~3.0%；

4级：土壤有机质含量 1.0~2.0%；

5级：土壤有机质含量 0.6~1.0%；

6级：土壤有机质含量<0.6。

（5）pH值。据研究表明，农用地土壤 PH值在 6~7之间时，适

宜大部分作物生长。按照土壤 pH值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程度，分为 5

级（下含上不含）；

1级：土壤 pH值 6.0~7.9；

2级：土壤 pH值 5.5~6.0，7.9~8.5；

3级：土壤 pH值 5.0~5.5，8.5~9.0；

4级：土壤 PH值 4.5~5.0；

5级：土壤 pH值≤4.5，9.0~9.5。

（6）障碍层距地表深度。耕层以下出现母岩、铁磐等阻碍耕作、

根系伸展或影响水分渗送的层次。根据其距地表的距离分为 3 个级

别，分级界限下含上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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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60~90cm；

2级：30~60cm；

3级：小于 30cm。

如果这些障碍层次在距地表 90cm处出现，则不算作障碍层次。

（7）岩石露头度。地表岩石露头度是指基岩出露地表的占地面

的百分比。它主要表现为对耕作的干扰程度，特别是对机耕的干扰。

除局部地区外，平原耕地一般土层深厚，不存在岩石露头度。海南

各地降雨量很大，对土填冲刷程度也很大，土层较薄，特别在山地

丘陵、火山岩等地区的耕地需要考虑岩石露头度。具体分为 4级（下

含上不含）：

1级：岩石露头<2%，基本不影响耕作；

2级：岩石露头 2%~10%，露头之间的间距 35-100m，已影响耕

作；

3级：岩石露头 10%~25%，露头之间的间距 10-35m，影响机械

化耕作；

4级：岩石露头≥25%，露头之间的间距 3.5-10m，对耕作已有

较大影响，进行人工作业难度也比较大。

（8）坡度。坡度越大，越易发生水土流失，土层越薄，适种性

越差。水田、水浇地、望天田和菜地一般作为平地分级，只对旱地

进行坡度分级。根据海南农用地质量评价特点，坡度可分为 6级（下

含上不含）：

1级：地形坡度<2°，梯田按<2°坡耕地对待；

2级：地形坡度 2°~5°；

3级：地形坡度 5°~8°；

4级：地形坡度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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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级：地形坡度 15°~25°；

6级：地形坡度≥25°。

（9）灌溉水源。将海南灌溉水源分为 3级：

1级：用地表水灌溉，主要指实现自流灌溉；

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可用大口径明井提水。同时，包括采

用地表水提水灌溉；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用机井提水。

（10）灌溉保证率。灌溉保证率分为 4个级别：

1级：充分满足，包括水田、菜地等可随时灌溉的水浇地；

2级：基本满足，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需水生长季节有灌

溉保证的水浇地；

3级：一般满足，有灌溉系统，但在大旱年不能保证灌溉的水浇

地；

4级：无灌溉条件。

（11）排水条件。排水条件是指受地形和排水体系共同影响的

雨后地表积水情况，一般分为 4级：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沟道（包括抽排），无洪涝

灾害；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暴雨后有短期洪

涝发生（田面积水 1~2天）；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有洪涝发生（田

面积水 2~3天）；

4级：无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年份在大雨后有洪涝发生

（田面积水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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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外业补充调查

结合项目竣工图等，以评定单元为单位，进行外业补充调查。

根据《海南省新增耕地调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中“对于土地

整治项目实施前后因素值没有改变的因素，可直接引用原地块或邻

近地块的数值。”和“对于因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参评因素值有所

改变的，可从项目规划设计报告或现场调查获得”的规定。结合该

项目工程施工情况，原有耕地中项目实施前后耕地质量分等因素值

没有改变的因素直接引用原地块或邻近地块的数值，本次外业补充

调查重点调查项目区范围内土壤理化性质、作物产量和因实施项目

引起变化的因素，如有机质含量、pH值、表层土壤质地、坡度、剖

面构型、排水条件、灌溉水源、灌溉保证率等。通过外业调查，现

场照片如图 5-1~5-6所示。

图 5-1 项目实施后现场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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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项目实施后现场照片 2

图 5-3 项目实施后现场照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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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项目实施后现场照片 4

图 5-5 项目土壤剖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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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项目土壤剖面照片

此外，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定》要求，采取“取样检测

分析”的方法，在旱地改造水田表土层 0~30cm范围内，以“梅花五

点法”或“蛇形取样法”取混合耕层土样，将土样送至具有检测资

质的机构进行化验，对项目提质改造水田地块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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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酸碱度（pH值）和土壤质地三个因素指标进行测定。土壤样品

由具有采样经验、熟悉采样方法的技术人员采集，采样时沿着一定

的路线，按照“随机”、“等量”和“多点混合”的原则进行采样。

“随机”即每一个采样点都是任意决定的，使采样单元内的所有点

都有同等机会被采到；“等量”是要求每一点采集土样深度要一致，

采样量要一致；“多点混合”是指把一个采样单元内各点所采的土

样均匀混合构成一个混合样品，以提高样品的代表性，一个混合样

品由 2~6个样点组成。

技术人员在采样时采取均匀分布，从总体上控制整个采样区，

并避开在堆过肥料的地方和田埂、沟边及特殊地形部位采样。

同时在取土的时候，每个采样点的取土深度及采样量均匀一致，

土样上层与下层的比例相同，采样器垂直与地面，入土至规定的深

度。

采集后样品放入样品袋，写好标签，内外各具一张，注明采样

地点、日期、采样深度、土样采集编号及采样人等，同时做好采样

记录。

土样检测结果详见附件，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

田土地整治项目提质改造水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酸碱度（pH

值）和土壤质地三个因素指标测定结果如表 5-8所示。

表 5-8 土壤检测结果

评定单元编号 样品标识
检测项目

PH值 有机质（g/kg） 土壤质地

BLCZJ01 周家 1 5.5 17.0 砂质壤土

BLCZJ02 周家 2 5.7 18.2 砂质壤土

BLCZJ03 周家—1 5.6 15.7 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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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等因素分值的确定

将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区范围

与 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得到的提

质改造范围内的图斑，即为本次耕地等别评定的分等单元。根据《海

南省新增耕地调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2019年）和《农用地

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相关要求，确定 3个评定单元

11个分等因素方法如下：

（1）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和查阅项目竣工资料，确定评定单元的

灌溉水源、坡度、灌溉保证率和排水条件共 4个参数；

（2）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定》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取样检

测，在提质改造水田地块耕作层 0~30cm范围内均匀取样，将土样送

至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化验，对该项目的提质改造水田地块土

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酸碱度（pH值）和表层土壤质地 3个因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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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定。

（3）根据上述规程要求，在每个评定单元内各随机挖坑 1个，

并现场进行测量确定有效土层厚度、障碍层距地表深度、剖面构型、

地表岩石露头度共 4个参数。各评定单元 11个分等因素属性值如表

5-9所示。

表 5-9 项目各评定单元 11个分等因素情况

评定单元

编号

耕地

类型

灌溉

水源

表层

土壤

质地

有效

土层

厚度

pH值

有机

质含

量

障碍层

距地表

深度

剖面

构型

地形

坡度

地表岩

石露头

度

灌溉

保证

率

排水

条件

BLCZJ01 水田 1级 1级 2级 2级 4级 1级 5级 1级 1级 1级 4级

BLCZJ02 水田 1级 1级 2级 2级 4级 1级 5级 1级 1级 1级 4级

BLCZJ03 水田 1级 1级 2级 2级 4级 1级 5级 1级 1级 1级 4级

（六）等指数的确定

1、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

根据《规程》规定，耕地自然质量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1




m

k
jkkLj fwC

式中：CLj为第 j种指定作物的耕地自然质量分；

Wk 为第 k个分等因素的权重；

fjk 为第 j种指定作物第 k 个等别评定因素的指标分值，取值

为（0~100）。

根据外业补充调查得到的 11个分等因素值和对应的权重值，计

算得到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的自然质量分，如表 5-10所示。

表 5-10 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的自然质量分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自然质量分 备注

1 BLCZJ01 水田 0.8706 旱地改造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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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自然质量分 备注

2 BLCZJ02 水田 0.8706 旱地改造水田

3 BLCZJ03 水田 0.8706 旱地改造水田

2、计算耕地自然等指数

根据《规程》规定，耕地自然等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jLjtjj CR  

式中：Rj为第 j种指定作物的自然等指数；

αtj为第 j种作物的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βj 为第 j种作物的产量比系数。

耕地的自然等指数由下式计算：

∑R j （一年一熟、两熟、三熟时）

（∑R j）／2 （两年三熟时）

其中：R为耕地的自然等指数。

根据《三亚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三亚市的熟制为

“一年两熟”，因此应将各自然等指数进行求和。

结合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和产量比系数，根据上述公式，

计算得到项目提质改造后的耕地自然等指数，如表 5-11所示。

表 5-11 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的自然等指数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自然等指数 备注

1 BLCZJ01 水田 3224.46 旱地改造水田

2 BLCZJ02 水田 3224.46 旱地改造水田

3 BLCZJ03 水田 3224.46 旱地改造水田

3、确定土地利用系数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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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查找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系数等值区图，

直接引用所在区域土地利用系数”的相关规定，将项目提质改造水

田范围与三亚市土地利用系数等值区图相叠加，查找到该项目提质

改造水田的土地利用系数如表 5-12。

表 5-12 项目各评定单元土地利用系数情况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土地利用系数

早稻 晚稻 春甘薯 秋甘薯

1 BLCZJ01 水田 0.423 0.388

2 BLCZJ02 水田 0.423 0.388

3 BLCZJ03 水田 0.423 0.388

4、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

ljjj KRY 

式中：Yj为第 j种指定作物的利用等指数；

Klj为第 j种指定作物土地利用系数。

耕地利用等指数由下式计算：

式中：Y为耕地的利用等指数。

根据《三亚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三亚市的熟制为

“一年两熟”，因此应将各自然等指数进行求和。

结合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的自然等指数和对应的土地利用系

数，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的省级利用等指

数，如表 5-13所示。

Y
2/)( jY

 jY

（两年三熟时）

（一年一熟、两熟、三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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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省级利用等指数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省级利用等指数 备注

1 BLCZJ01 水田 1300 旱地改造水田

2 BLCZJ02 水田 1300 旱地改造水田

3 BLCZJ03 水田 1300 旱地改造水田

（七）等别的确定

获得国家级利用等别的第一步是将省级利用等指数转换成国家

级利用等指数。按照等指数与标准粮产量的回归方程，确定省级等

指数向国家级等指数平衡转换。根据《手册》，海南省国家级等指

数转换规则为：

国家级农用地利用等指数=省级利用等指数×1.4923+49.365

采用该方法得到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的国家级利用等指数，结

果见表 5-14。

表 5-14 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国家级利用等指数情况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国家级利用等指数 备注

1 BLCZJ01 水田 1989 旱地改造水田

2 BLCZJ02 水田 1989 旱地改造水田

3 BLCZJ03 水田 1989 旱地改造水田

第二步依据等指数平衡转换规则，然后按照 200 分的等间距初

步确定国家级利用等，1等地质量最优，15等地质量最差。

采用该方法得到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的国家级利用等别，然后

结合表 5-1，得到每个评定单元的国家级利用等别及面积，结果见表

5-15，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国家级利用等别图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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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项目提质改造后耕地国家级利用等别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国家级利用等别 备注

1 BLCZJ01 水田 3.0070 6 旱地改造水田

2 BLCZJ02 水田 3.1429 6 旱地改造水田

3 BLCZJ03 水田 0.6969 6 旱地改造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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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定结果

（一）项目提质改造耕地质量等别情况

根据表 5-1和表 5-15，可以得到项目提质改造水田的等别及面积

情况，结果见表 6.1。

表 6.1 项目提质改造耕地的国家级利用等别及面积情况

耕地类型 国家级利用等别 面积（公顷） 所占比例

提质改造水田
6 6.8468 100.00%

小计 6.8468 100.00%

合计
6 6.8468 100.00%

小计 6.8468 100.00%

根据项目竣工后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该项目提质改造的

6.8468公顷水田，均为 6等水田。

耕地质量平均等别是指各个评定单元的国家级利用等别经过面

积加权法后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M
DiMi

D  



式中：D是项目区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保留一位小数；

Di是项目区第 i评定单元的国家级利用等别；

Mi是项目区第 i评定单元的耕地面积；

M是项目区的耕地总面积。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本项目实施后的提质改造水田平均质

量等别为 6.0。

根据项目竣工后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项目通过土地平整

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等工程措施，将旱地提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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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为水田后，改善了农田灌排条件等耕作条件的同时，质量等别评

定过程中，生产潜力指数、产量比系数、分等因素权重、记分规则、

土地利用系数等从甘薯系列变化为水稻系列，得到 6.8468公顷提质

改造耕地（旱地改造水田）均为 6等水田；平均质量等别为 6.0等，

相较于开工前的平均质量等别 8.6等提高了 2.6等。

（二）新增产能

根据《海南省新增耕地调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2019）

有关内容和评定后的耕地质量等别情况核算新增产能，产能单位为

公斤。

本项目以提质改造水田为主，无新增耕地，故提质改造耕地部

分的新增产能即为本项目的新增产能，项目新增产能具体计算如下：

新增产能=提质改造耕地增加的产能=（提质改造前耕地平均等

别-提质改造后耕地平均等别）×S’×1500=（8.6-6.0）×6.8468×

1500=26702.52公斤

经计算，项目提质改造后，项目新增产能为 26702.52公斤。

表 6-2 项目竣工后提质改造水田平均等别及粮食产能统计表

耕地类型
面积

（公顷）

改造前耕地

平均等别

改造后耕地

平均等别

新增粮食产能

（公斤）

提质改造水田 6.8468 8.6 6.0 26702.52

合计 6.8468 267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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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一）附图

附图 1：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单元示意图；

附图 2：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图（开工前）；

附图 3：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图（竣工后）。

（二）有关检测结果

土壤样品检测报告

（三）调查资料

1、项目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

2、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



34

附图 1 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单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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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图（开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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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图（竣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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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土壤样品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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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项目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 1
项目

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

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立项

文号

三发改产

〔2018〕22号
评定单

元编号
BLCZJ01 评定单

元坐标
X=2038828.15
Y =37307886.16

项目性质
√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 土地整理复垦； ☐ 耕地开垦； ☐ 高标准农田建设；

☐ 其他

项目规模

（hm
2
）

59.0553
建设前耕

地面积

（hm2）

54.6696
建设后耕

地面积

（hm2）

54.3109
旱地改造

水田面积

（hm2）

6.8468

耕地利用类型√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新增耕地来源 旱地改造水田

主要建设内容

（多选）

√ 土地平整； √ 农田水利； √ 田间道路； ☐ 电力工程； ☐ 农田防护工程；

☐ 其他工程

表层土壤质地 √ 壤土； ☐ 粘土； ☐ 砂土； ☐ 砂砾土

耕作层厚度 √ ≥20cm； ☐ 18~20cm； ☐ 15~18cm； ☐ 10~15cm； ☐ <10cm

田块状况

☐ 田块整齐，平整程度好，完全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较好，基本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整齐性差，平整程度差，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土壤有机质含

量

☐ ≥4.0%； ☐ 3.0%~4.0%； ☐ 2.0%~3.0%； √ 1.0%~2.0%； ☐ 0.6%~1.0%；

☐ <0.6%
灌溉水源 √ 1级：用地表水灌溉； ☐ 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灌溉保证率 √ ≥85%； ☐ 50%~85%； ☐ 30%~50%； ☐ <30%

排水条件

☐ 1 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满足 5~10 年一遇 1 日暴雨，

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5年一遇 1日
暴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5年一遇 1日暴雨，

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4级：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年一遇 1日
暴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田间道路条件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高（≥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田块；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较高（60%~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大部分田

块；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较合理，通达度一般（30%~60%），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项目区；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不合理，通达度差（＜30%），不能满足机械化运输要求

地形坡度
√ 坡度＜2°； ☐ 坡度 2°~5°； ☐ 坡度 5°~8°； ☐ 坡度 8°~15°；

☐ 坡度 15°~25°； ☐ 坡度≥25°

有效土层厚度
☐ 有效土层厚度≥100cm； √ 有效土层厚度 60~100cm；

☐ 有效土层厚度 30~60cm； ☐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土壤 pH 值
☐ 6.0~7.9； √ 5.5~6.0，7.9~8.5； ☐ 5.0~5.5，8.5~9.0； ☐ 4.5~5.0；
☐ <4.5，9.0~9.5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 1级，60~90cm； ☐ 2级，30~60cm； ☐ 3级， <30cm

剖面构型

☐ 通体壤、壤/砂/壤； ☐ 壤/粘/壤； ☐ 砂/粘/粘、壤/粘/粘；

☐ 粘/砂/粘、通体粘； √ 砂/粘/砂、壤/砂/砂； ☐ 粘/砂/砂；

☐ 通体砂、通体砾

地表岩石露头

度
√ 1级，<2%； ☐ 2级，2%~10%； ☐ 3级，10%~25%； ☐ 4级，≥25%



46

项目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 2
项目

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

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立项

文号

三发改产

〔2018〕22号
评定单

元编号
BLCZJ02 评定单

元坐标
X=2038524.73
Y=37307824.86

项目性质
√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 土地整理复垦； ☐ 耕地开垦； ☐ 高标准农田建设；

☐ 其他

项目规模

（hm
2
）

59.0553
建设前耕

地面积

（hm2）

54.6696
建设后耕

地面积

（hm2）

54.3109
旱地改造

水田面积

（hm2）

6.8468

耕地利用类型√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新增耕地来源 旱地改造水田

主要建设内容

（多选）

√ 土地平整； √ 农田水利； √ 田间道路； ☐ 电力工程； ☐ 农田防护工程；

☐ 其他工程

表层土壤质地 √ 壤土； ☐ 粘土； ☐ 砂土； ☐ 砂砾土

耕作层厚度 √ ≥20cm； ☐ 18~20cm； ☐ 15~18cm； ☐ 10~15cm； ☐ <10cm

田块状况

☐ 田块整齐，平整程度好，完全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较好，基本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整齐性差，平整程度差，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土壤有机质含

量

☐ ≥4.0%； ☐ 3.0%~4.0%； ☐ 2.0%~3.0%； √ 1.0%~2.0%； ☐ 0.6%~1.0%；

☐ <0.6%
灌溉水源 √ 1级：用地表水灌溉； ☐ 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灌溉保证率 √ ≥85%； ☐ 50%~85%； ☐ 30%~50%； ☐ <30%

排水条件

☐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满足 5~10年一遇 1日暴雨，

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5年一遇 1
日暴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5年一遇 1日暴

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4级：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年一遇 1日
暴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田间道路条件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高（≥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田块；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较高（60%~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大部分

田块；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较合理，通达度一般（30%~60%），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项目

区；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不合理，通达度差（＜30%），不能满足机械化运输要求

地形坡度
√ 坡度＜2°； ☐ 坡度 2°~5°； ☐ 坡度 5°~8°； ☐ 坡度 8°~15°；

☐ 坡度 15°~25°； ☐ 坡度≥25°

有效土层厚度
☐ 有效土层厚度≥100cm； √ 有效土层厚度 60~100cm；

☐ 有效土层厚度 30~60cm； ☐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土壤 pH 值
☐ 6.0~7.9； √ 5.5~6.0，7.9~8.5； ☐ 5.0~5.5，8.5~9.0； ☐ 4.5~5.0；
☐ <4.5，9.0~9.5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 1级，60~90cm； ☐ 2级，30~60cm； ☐ 3级， <30cm

剖面构型

☐ 通体壤、壤/砂/壤； ☐ 壤/粘/壤； ☐ 砂/粘/粘、壤/粘/粘；

☐ 粘/砂/粘、通体粘； √ 砂/粘/砂、壤/砂/砂； ☐ 粘/砂/砂；

☐ 通体砂、通体砾

地表岩石露头

度
√ 1级，<2%； ☐ 2级，2%~10%； ☐ 3级，10%~25%； ☐ 4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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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 3
项目

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

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立项

文号

三发改产

〔2018〕22号
评定单

元编号
BLCZJ03 评定单

元坐标
X=2037973.33
Y=37308171.69

项目性质
√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 土地整理复垦； ☐ 耕地开垦； ☐ 高标准农田建设；

☐ 其他

项目规模

（hm
2
）

59.0553
建设前耕

地面积

（hm2）

54.6696
建设后耕

地面积

（hm2）

54.3109
旱地改造

水田面积

（hm2）

6.8468

耕地利用类型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新增耕地来源 旱地改造水田

主要建设内容

（多选）

√ 土地平整； √ 农田水利； √ 田间道路； ☐ 电力工程； ☐ 农田防护工程；

☐ 其他工程

表层土壤质地 √ 壤土； ☐ 粘土； ☐ 砂土； ☐ 砂砾土

耕作层厚度 √ ≥20cm； ☐ 18~20cm； ☐ 15~18cm； ☐ 10~15cm； ☐ <10cm

田块状况

☐ 田块整齐，平整程度好，完全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较好，基本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 田块整齐性差，平整程度差，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土壤有机质含

量

☐ ≥4.0%； ☐ 3.0%~4.0%； ☐ 2.0%~3.0%； √ 1.0%~2.0%； ☐ 0.6%~1.0%；

☐ <0.6%
灌溉水源 √ 1级：用地表水灌溉； ☐ 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灌溉保证率 √ ≥85%； ☐ 50%~85%； ☐ 30%~50%； ☐ <30%

排水条件

☐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满足 5~10年一遇 1日暴雨，

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2 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5 年一遇 1
日暴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3 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5 年一遇 1日暴

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 4级：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 3年一遇 1日暴

雨，旱地 2日排除，水田 2日排至耐淹深度

田间道路条件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高（≥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田块；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较高（60%~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大部分田

块；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较合理，通达度一般（30%~60%），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项目区；

☐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不合理，通达度差（＜30%），不能满足机械化运输要求

地形坡度
√ 坡度＜2°； ☐ 坡度 2°~5°； ☐ 坡度 5°~8°； ☐ 坡度 8°~15°；

☐ 坡度 15°~25°； ☐ 坡度≥25°

有效土层厚度
☐ 有效土层厚度≥100cm； √ 有效土层厚度 60~100cm；

☐ 有效土层厚度 30~60cm； ☐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土壤 pH 值
☐ 6.0~7.9； √ 5.5~6.0，7.9~8.5； ☐ 5.0~5.5，8.5~9.0； ☐ 4.5~5.0；
☐ <4.5，9.0~9.5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 1级，60~90cm； ☐ 2级，30~60cm； ☐ 3级， <30cm

剖面构型

☐ 通体壤、壤/砂/壤； ☐ 壤/粘/壤； ☐ 砂/粘/粘、壤/粘/粘；

☐ 粘/砂/粘、通体粘； √ 砂/粘/砂、壤/砂/砂； ☐ 粘/砂/砂；

☐ 通体砂、通体砾

地表岩石露头

度
√ 1级，<2%； ☐ 2级，2%~10%； ☐ 3级，10%~25%； ☐ 4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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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

项目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野外调查编号 01 采样地点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委会周

家村

采样中心点坐

标

经度 109.1914

纬度 18.4169

土壤样品采集

单位

海南乾晟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单位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

夏瑶花苑

土壤采集编号 周家—1 土壤采集

深度
0~30cm

检测项目 土壤有机质含量、pH值、土壤机械组成

备注



49

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

项目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野外调查编号 02 采样地点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委会周

家村

采样中心点坐

标

经度 109.1801

纬度 18.4185

土壤样品采集

单位

海南乾晟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单位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

夏瑶花苑

土壤采集编号 周家 1 土壤采集

深度
0~30cm

检测项目 土壤有机质含量、pH值、土壤机械组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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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

项目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周家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野外调查编号 03 采样地点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委会周

家村

采样中心点坐

标

经度 109.1845

纬度 18.4156

土壤样品采集

单位

海南乾晟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单位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

夏瑶花苑

土壤采集编号 周家 2 土壤采集

深度
0~30cm

检测项目 土壤有机质含量、pH值、土壤机械组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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